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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果與因緣

一、������受邀演講因緣

謝謝曉峰先生給我所作的介紹。今天能有此殊峰先生給我所作的介紹。今天能有此殊先生給我所作的介紹。今天能有此殊

勝因緣，來與諸位大善知識談論佛法，是我感到

生平最難得的勝會之一。

在座的諸位，均為今日中國學術及宗教界的領

袖，尤其是華岡的高層學者專家，對於佛學的研

究及佛法的修持，像曉雲法師及周邦道教授，均

比我高明，所以我不敢說是來此演講，其實是來

向諸位請教。

像今天這樣集合各宗教學者於一堂，討論宗教

與道德的問題，在臺灣是首創之舉，也唯有在曉

（?）先生主持的華岡，才有此可能，這也正是

中國儒家涵容精神的表現。故在華岡，設有各宗

教的研究所，更進一步使各宗教的學者，集於一

堂，相互取得理解，彼此觀摩，用以截長補短，

共為人類的道德生活作最大的貢獻。

記得在兩年半前，接受政府邀請，回國出席

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議期間，曾專程訪問曉



?先生，他向我建議，佛教應該將叢林的生活規

範，與大學的制度教育配合，叢林附設於大學左

近區域，使得叢林中的優秀僧尼，既有修道的生

活，培養出家人的宗教情操；又有正規的大學教

育，培養出家人對社會有貢獻服務能力的條件。

此一理想，迄今雖尚未成事實，相信它將可成為

事實，也必須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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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世因果  業感緣起

今天我想用兩個名詞的四個字，將佛學作一個

概要性的介紹，那便是「因果與因緣」。因果和

因緣的意義，可以作淺顯的說明，也可以作深廣

的發揮。如能掌握了因果及因緣的精義，便是掌

握了整個佛教的教義。所以，我要沿著兩個方向

來探討它：一是教團的，一是教理的，將其合併

起來，便是佛教史的說明。

簡單地說，因與果是因素與結果，所謂種瓜得

瓜，種豆得豆，這講的是同類因，得同類果，也

有以不同的因得不同的果，也有無法取得因與果

相等的事實。

因果觀念從現實的事象上看，可以成為普遍

的真理，比如說，如是因結如是果，又說善有善

報，惡有惡報。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如說「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

與父慈則子孝，兄友則弟恭的原理一樣。也就是

說，種了好的因，必得善的果。



然而，世上確有父慈子不孝，兄友弟不恭的

例子；也有積善之家橫遭滅門慘禍的事實；也有

行善積德一輩子，臨終未必能獲全屍的例子。因

此，佛教對於如中國儒家所說「未知生焉知死」

的生死不可知論是不能滿足的。

佛教把善惡行為的因果論，從現在的一生，

穿過生前與死後的來源與去處，並且將之延伸到

過去的無量生死及未來的無量生死，現在的這一

生，不過是過去無量時間過程與未來無量時間過

程中的一個連接點。通過了過去及未來的生和死

的解釋，始能明白，我們現前一生的時間，實在

太短促了。

若要以現前一生的現象，說明因果的道理，便

像我們在一部鉅著之中，摘出一句話來，加以主

觀的解釋，那是斷章取義，無法正確地介紹那部

著作之全貌的。以三世來說明因果，因果的道理

始能完備。

佛教講「業感緣起」，「業」是身心的行為

所留下的慣性作用或餘勢，這種慣性，可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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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下去，直到無從著力之處為止。人的善惡行

為，既是過去的業因所感受的業報，也是未來的

業果之所以產生的原因。通過過去的生生世世及

未來的生生世世，來看現在這一生死間的一切遭

遇，便不會覺得尚有任何不合理或不能取得報償

的事了。

不過，若不能通過對於佛教教義的絕對信從，

或不能通過宗教經驗的親歷，便不易理解，也不

能接受這三世因果說的觀念。但是，佛教之成為

合理化，佛教之能以因果說而攝化眾生，形成龐

大的宗教團體，即在於三世因果說的建立。

因果之說不是佛教的獨家之言，以因果與三世

配合著講，並以因緣來說明因果的究竟點，則為

佛教的特質。因與果之間的關係，是以時間的先

後而建立，因與緣之間的關係，則以空間的交互

影響聚散而建立。因果的形成，不論是因或果，

均不能脫離主因及助緣，主因是動力或能源的出

發點，助緣是圍繞著主因而促使主因成為新的事

物及現象之其他要素或成分。所以，要說明因果



現象的生滅變化，必須要用因緣的道理。

因緣說是佛教的特質，也是釋迦牟尼佛成佛之

時所悟出的最大法門。佛教所說的悟境，即是悟

出世間的一切現象，空間的、時間的、心理的、

生理的、物理的、社會的、自然的，凡是現象的

起滅轉換、無非是由於因及緣的位置的變動、成

分的增減、類別的出入，而產生的離合、合離及

組成、解散，解散了再組成的現象。

故從因緣的觀點看世間諸法，無非是幻有的、

暫有的、假有的、本性是空的，既無一物可以永

久存在，也無一物可以普遍存在。所以不論是人

為的，或是自然的，凡是可以用觸覺、知覺、感

覺來認識思辨的一切，都是假相，不是真理。如

果能夠理解這層道理，並且以修行的方法來親證

這層道理，佛教稱之為悟，稱之為解脫，稱之為

斷煩惱，稱之為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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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善止惡  持戒積德

基於因果報應的觀點，佛教建立了教徒的倫理

生活的規範及教團的團體公約的依準。對個別的

教徒而言，在家眾要受三皈及五戒，初出家的少

男少女或未受成人教育的，要受十戒，成年的男

眾，要受二百五十條的比丘戒，成年的女眾，要

受五百條的比丘尼戒。

戒律的作用，消極面是不作一切惡，積極面是

須成一切善。種了惡業的因，將受惡的果報，種了

善業的因，當受善的果報。所以，從持戒與否的功

過觀念為出發點而接受佛教倫理生活，仍是有為的

有相的，是通於世間其他各派之說的，持戒的功

德，可生人間及天堂，但尚不能解脫生死。

要想解脫生死，必須持戒而不以善惡功過為

意。也就是雖不作一切惡而不是為怕遭受惡果，

雖行一切善而不是為求富貴利樂的福報。為什

麼？為度眾生，雖遭無量苦逼而不以為苦，由於

持戒積德，雖獲無量福報而不以為樂，因為不論



苦事或樂事，皆由因緣所生的假相，而非實相。

從因果之說，佛教為未得解脫的芸芸眾生，建

立了有善有惡的報應觀，使得凡夫眾生，不違本性

而除惡為善；從因緣之說，佛教為已進佛門，並在

修行道中相當努力的眾生，解下「我」的價值的包

袱，而得究竟的解脫。所以，佛說有因有果，是對

凡夫說，是警策凡夫，為善去惡；佛說因緣生法是

空是無，乃對根利的眾生說，是鼓勵他們撤除功利

觀念的「我」執，而進入解脫之門。

相信在座的諸位，都曾熟聞「野狐禪」的名

稱，這是百丈禪師與一位墮落為野狐身的禪者之

公案，禪者由於未達空理，誤信「不落因果」而

五百世為狐；經百丈點破為「不昧因果」，始脫

狐身而化去。

因此，凡是空談公案，只是口頭上說無相無

我，無佛無眾生，而不曾經過切實修行的人，佛

家便稱之為野狐。切實修行，而又執著有大功

德，希求成佛做祖，認為能轉法輪，並有無量眾

生可度、已度、將度的人，佛家稱為執著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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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不昧因果之理，又不執著「我」的價值之為實

在，方為佛法的正理所在。

再從佛教教團史的發展上說，佛陀的本懷雖

從有因有果的道德基礎而開出因緣生法，自性皆

空的解脫境界，但在既成的教團而言，為了宪護

教團的純淨，不得不強調佛陀親口所訂的生活公

約，而主張佛陀已制的不得小廢，佛陀未制的不

得更制。因此而形成了保守的教條主義。

事實上，佛陀當時所制的戒律，是因人、因

事、因地、因時制宜的，所以，我們在律書中可

以看到，佛對於各種有關僧尼生活的規定，往往

是修改了又修改的。到了佛滅之後，無人敢對

佛的規定另作修訂，為了適應不同的社會環境，

就有了各種對於戒律的不同解釋。故在佛滅後的

數百年間，大有百花競放的氣象，形成了部派佛

教，各部有各部自己的律本，無不強調，自派的

見解是最正確的。從對於戒律的歧見，發展成對

於教理解釋的新舊之分，這便是自由思想的大眾

部及保守思想的上座部之形成的因素。



從因果的立足點說，是有的，是要嚴守佛曾

說過的一切教誡的；從因緣的立足點上說，佛的

一切教誡，無非是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因時空

不同而有不同的種種接引教化的方便法門，其中

並無一成不變的定規定則，否則，不落於人我之

執，也會落於法我之執，均非佛陀說法的本懷。

上座部各派，既有各自傳承的律書，當然已是

經過變動了的，縱然被目為保守，在保守之中，

也不能脫出因緣生法，生住異滅四態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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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相無相  緣生性空

從教理發展史上看佛教，自大眾部而高揚了

般若的空慧之學，自上座的有部開出了名數分析

的唯識法相，此即構成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空有二

系。唯識講有，般若說空；有是說明假相的，

空是說明實相的。若不從假相的分析，無從以理

解來明白實相，實相的本身，絕不是可藉假相的

分析而得理解，而是要從真切的修持中透悟，然

在透悟之前必須明白了包圍在實相之外的煩惱妄

想，是些什麼之後，始能逐漸除煩惱而得明心見

性，洞徹實相。

唯識法相之學，有人解釋為佛教的心理學，其

實不然，心理學的目的，止於心理活動的剖析，

達於心理狀態的正常化。唯識則對眾生生死及生

命之源流與波揚變化，作追根究底並截斷眾流，

拔除生死根本的所謂正本清源的工夫。

一般人，除了不可知論及唯物論者之外，大多

相信人死後尚有靈魂之說，並且以為，肉體與靈



魂的關係，像房子和人的關係一樣，房子破舊了

或壞塌了，人可以搬進新房子去，又像是旅店和

旅客一樣，在旅途中的旅客，可以不斷地換住不

同地區的各種旅店，旅客本身是不會變更的。

然在唯識的觀點上說，並無一成不變的我相、

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眾生的生命之持續，是

隨時變遷的，它的主體，看來似乎是一，實則是

由許多不同的業力所感的「識」所顯現，只要身

心繼續不斷地活動，業力感染所成的識的內含成

分，也跟著繼續不斷地變化。

只要有「我」的觀念的執著，就有業力薰成的

識，到了「無我」││不受貪欲、瞋恚、無明愚

癡等煩惱心所動搖惑亂之時，業力的熏染，便不

存在，生命主體的識，也就不存在了，此時稱為

轉識成智，即是轉凡夫為聖者。唯其由於生命的

主體，本來是剎那變化的假相，所以它有徹底消

除的可能。

不過，煩惱的識，本身即是清淨的智，故不會

由於煩惱的消除，連智慧的功用也沒有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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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是斷滅論者，要注意的是，到了智慧顯現

之後，智慧與煩惱的區別界限已不存在了。這也

正是實相無相緣生性空的境界了。

佛教到了中國，比較起來，是喜歡空的，但卻

並不喜歡印度的般若空，不論是天臺、華嚴、禪之

各宗，都是空與有的調和論者，總是要講心和性。

所謂清淨心和實性、佛性、法性，都是在空去

煩惱妄心之後，尚有一個菩提心或寂滅性，這稱

為唯心論的佛教，以心為中心，例如天臺稱一念

三千，不出一心。或稱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等的

觀念，均係空與有的調和論，講真空的同時，又

要講妙有，這是由於中國的固有文化，喜簡樸，

所以對繁瑣的名相分析的法相唯識學，未能作廣

大持久的弘揚；又由於中國文化，重視實際的生

活，所以對於一空到底的般若之學，也不能作廣

大持久的弘揚。



五、����������大乘菩薩道的正信正行

從因果與因緣的涵義，說明了佛法並不深奧

難懂，只要掌握住因果與因緣的原則，佛法的綱

領，已被你抓住了。明因果，可以不墮三塗惡

道，知因緣，可以撤除我執我見的藩籬。知因畏

果者修人天善法，通徹因緣者修出離法。唯有因

果與因緣兩重觀念的相加並馳，方是大乘菩薩道

的正信及正行。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講於陽明山中華學術院宗教與道德研究 

所之午餐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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